
1 

山西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 

（试行） 

山大资产字[2020]8号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，强化师生实验室

安全责任意识，避免事故发生，保障师生员工生命与实验室财

产安全，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本校实验室具体情况，特制定本

制度。 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拟进入学校实验室学习、工作的人

员，具体包括拟进入实验室的教职员工、博士后、其他各类聘

用人员及在校学生、留学生、访客等。 

第三条 所有拟进入实验室的人员，须接受相关的安全准

入培训，在熟悉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、了解拟进入实验室的安

全状况、掌握相关实验室安全知识、具备相应安全防护技能后，

方可进入实验室开展教学科研活动。 

第二章 责任体系与落实 

第四条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山西大学实验室安

全准入制度的建立、运行与监督执行；宣传教育内容的组织；“山

西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平台”的开发、建设和维护；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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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准入培训考试。 

本科生实验室技术安全与环境保护教育纳入学校安全教育

课程内容，计入学分。 

研究生实验室技术安全与环境保护教育逐步列入相关专业

研究生培养方案，计 1学分。 

第五条 各单位负责确定本单位实验室安全知识具体内容，

并组织师生开展宣传、教育活动；组织师生参加线下集中学习

和线上自主学习，确保参训师生全员通过考核；督促师生严格

遵守学校规定，并与其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承诺书。 

第六条 各实验室须根据本学科专业特点，对进入实验室

的人员进行专项教育并核实其准入资格。禁止未取得准入资格

的人员进入实验室操作，违者将追究实验室相关管理人员责任。

因违反准入规定造成实验室安全事故的，按照《山西大学实验

室安全责任追究办法》等相关文件规定追究责任。 

第七条 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的落实情况是实验室工作年

度考核评估和实验室建设项目经费核拨的重要指标之一。 

第三章 安全准入教育与资格流程 

第八条 实验室安全准入教育内容 

（一）国家与地方关于高校实验室安全与环境保护方面的

政策法规以及学校的相关规章制度； 

（二）实验室一般性安全、环境保护及废弃物处置常识； 

（三）理工类实验室的专项安全与环境保护知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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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实验室急救知识与事故应急处置预案。 

第九条 相关人员取得准入资格的条件与流程 

（一）学生 

1. 集中学习：本科生实验室安全准入教育纳入第一学期教

育环节，研究生纳入新生入学教育环节，由各单位组织全体学

生集中学习；各实验室根据专业特点及实验室实际情况，组织

进入本实验室的学生集中学习。 

2.在线学习：登陆“山西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平台”

的“网上学习”页面，浏览系统中全部的 PPT、制度、习题等，

完成安全知识的自主学习，时间不少于 12小时。 

3.在线考试：在规定的时间段内登录“山西大学实验室安

全准入培训平台”进行考试。考试总时间为 1 小时，总分 100

分，规定时间内得分超过 90分（含）为考试合格，并取得相应

学分，自行下载打印实验室安全准入教育考试合格证书。 

4.考试合格后，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承诺书，获得准入资

格。 

（二）教职工（含专兼职实验人员） 

1. 定期参加学校相关部门或所在单位组织的实验室安全培

训。 

2. 登陆“山西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平台”，完成安全

知识的自主学习，时间不少于 12小时。 

3. 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“山西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平

台”进行考试，成绩合格，自行下载打印实验室安全准入教育

考试合格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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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考试合格后，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承诺书，获得准入资

格。 

（三）其他人员（外来人员、临时人员等） 

1. 由实验室根据具体情况组织安全教育、学习和考试，具

体形式由实验室负责人确定并组织实施，培训、考核记录需留

存三年。 

2. 考核合格后，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承诺书，获得准入资

格。 

（四）关于特种设备、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工作人

员等的安全教育与考试，按照国家要求，必须接受特殊岗位培

训，取得有效资格证书，并定期参加复审培训。 

第十条 实验室应在相关人员进入实验室前严格核实其安

全准入资格。对违反实验室管理规定者，视情况取消其准入资

格，须经过重新学习考试并经实验室所属单位审核合格后方可

再次准入。 

第四章 附 则 

第十一条 本制度未尽事项，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国有资产与实验

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